
附件 6：

2023 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政策照顾申请表

学生
信息

姓名 性别 毕业学校

身份证
件号

考生号

申请何
种政策
照顾

①军人子女（含现役军人子女、烈士子女、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子女）
②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的公安民警子女
③消防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的消防救援人员子女
④归侨学生、归侨子女、华侨在国内子女
⑤台湾省籍考生、台胞子女考生
⑥因公殉职基层干部子女
⑦复退军人子女
⑧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子女
⑨夫妇双方均属江门市户籍农业户口并依法领取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
证》的独生子女，或夫妇双方均属江门市户籍农业户口的纯二女结扎户的
女孩

符合政
策照顾
的家长
信息

与考生关系 父亲 母亲

姓名 工作单位

联系手机号 身份证件号

对应职
能部门
意见
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初中毕
业学校
意见
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县（市、
区）
招生考
试意见
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市招生
考试部
门意见
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特殊情况说明

备注：

1.此表一式两份（分别由学校、招生考试部门各 1 份存档），考生有关材料附表后。

2.提交材料：①考生户口簿复印件（户口簿首页、考生页、父母页）

②各相关照顾类型对应的有关材料。

3.凡复印件要盖学校公章和“复印件与原件相符”章。

4.政策照顾申请须经户籍所在地区相关职能部门审核，各类别审核对应职能部门如下：

①服役部队政治处；②公安部门；③消防部门；④侨务部门；⑤台湾事务部门；⑥工作单位上级主管部门；

⑦复退军人事务部门；⑧卫生健康部门；⑨卫生健康部门。


